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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草案、衛生福利部公告、衛生福利部來函影本  (1040105003_Attach1.pdf, 
　　　1040105003_Attach2.pdf, 1040105003_Attach3.pdf)

主旨：轉知衛生福利部「油症患者權益保障辦法」訂定草案，業

　　　經該部於中華民國本（104）年7月29日以部授國字第

　　　1040201212號公告預告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  一、依衛生福利部本年7月29日部授國字第10402012121號函辦

　　　理。

  二、如對該部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公告刊

　　　登公報之次日起7日內逕向該部陳述意見或洽詢衛生福利

　　　部國民健康署（聯絡方式如附件）。

正本：各公私立大專校院、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

副本：本部綜合規劃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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